新聞公布
內幕交易審裁處有關兆峰陶瓷集團有限公司的報告

二○○四年四月二日

　　內幕交易審裁處（審裁處）已向財政司司長呈交有關對兆峰陶瓷集團有限公司進行研訊的報告。 

　　根據該研訊報告，審裁處一致裁定下述與兆峰陶瓷集團有限公司有關，且明知他們掌握與該公司有關消息的人士，曾進行內幕交易，他們是李兆峰、陳廣達、林麗珊、林俊明及戴漢良。然而，審裁處認為裁定其他九名被提及人士參與內幕交易活動，是不恰當及不合理的。

　　審裁處已定於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至２８日聆聽陳詞，以裁定因有關內幕交易而獲取的利潤或避免的損失的金額，然後就相應的命令及罰則作出決定。 

　　有關兆峰陶瓷集團有限公司的研訊過程複雜，有１４名涉案人士及５３名證人，而實際聆訊日數則合共１１６日。

　　研訊報告撮要（只有英文本）已隨英文新聞稿發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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